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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所属类别】国家法律法规（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８日最高

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３３３次会议通过）（法释［２０

０５］１号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对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管辖与受

理问题的规定》已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８日由最高人民法

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３３３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２００

５年１月３１日起施行。 二○○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为正确及

时地管辖、受理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，特

作出以下规定： 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三十七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二十二条的有

关规定，指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中

级人民法院分别管辖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为

被告或第三人的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第一审民事和

行政案件。 二、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包括

： （一）证券交易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

》、《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

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、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

、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做出处理决定引发的诉讼； （二）证



券交易所根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依法授权，对证券

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、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、证券

上市和交易活动做出处理决定引发的诉讼； （三）证券交易

所根据其章程、业务规则、业务合同的规定，对证券发行人

及其相关人员、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、证券上市和

交易活动做出处理决定引发的诉讼； （四）证券交易所在履

行监管职能过程中引发的其他诉讼。 三、投资者对证券交易

所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、证券交

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、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做出的不直接

涉及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。 四

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